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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指定第二投保人申请书（第二版）

受理号

1．填写说明：请用黑色或深蓝色字迹钢笔或签字笔填写。投保人及被保险人务必亲自签名，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及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须由其法定或指定监护人代签。

2．温馨提醒：为了保障您的利益，如您的保单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已发生变化，请同时填写《基本信息类变更申请书》办理变更。

保单号码： 投保人：
服务人员
代码：

服务人员
姓名：

服务人员
联络电话：

请在下列适当的方格内打“√”，并在该栏详细填写变更内容。如需详述，请于其它栏填写。

一、指定第二投保人

□ 1、如投保人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间身故，则本人按下述情形就本保险合同申请指定第二投保人：

（1）如投保人身故时被保险人已年满十八周岁，则指定被保险人为本保险合同的第二投保人；

（2）如投保人身故时被保险人未满十八周岁，则指定被保险人的□父母 □ ，姓

名：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为本保险合同的第二投保人（第二投保人须为被保险人的近亲属，且如本保险合同含身故责任的，

不得指定父母之外的第三人）。

□ 2、如投保人在本保险合同有效期间生存，在本主险合同缴费期限届满且被保险人年满十八周岁后，

本人按下述情形就本保险合同申请指定第二投保人：

被保险人年满 周岁，指定被保险人为本保险合同的第二投保人。

二、其它(请详述)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声明与授权事项

本人知悉并同意以下事项：

1. 所指定的第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存在保险利益关系。

2. 如果发生符合本申请书指定第二投保人约定情形，第二投保人可在保险合同满期或合同效力终止前，凭本申请书向中信保诚人

寿保险有限公司申请变更其为本保险合同的新投保人。

3. 如果所申请变更的保单属于关联万能险的保单，或属于关联缴费的保单，则相互关联的所有其它保单须一并办理指定第二投保

人，且所指定内容一致。

4. 在发生符合本申请书指定第二投保人约定情形前，如本保险合同办理变更投保人，本次指定第二投保人申请将视为自动取消。

新投保人可重新办理指定第二投保人申请。

5. 第二投保人按约定变更为投保人后，保险合同继续有效，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由原投保人转移至新投保人，新投保人享有

并承担与原投保人相同的权利及义务，变更后的保险合同将对新投保人及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具有约束力。

6. 本人（指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确认，本人已经通过查阅贵公司官网（网址：www.citic-prudential.com.cn）的内容，阅读、理

解并同意《中信保诚隐私政策》的全部内容。本人提交贵公司的个人信息为本人自愿提供的真实信息，本人提供的被保险人及

第二投保人的个人信息均已获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明确授权同意。投保人、被保险人及第二投保人信息均准确无误。

7. 本人（指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充分理解并同意，基于本人的同意、履行保险合同的必要以及《中信保诚隐私政策》中“我们如

何收集和使用您的个人信息”所述的目的，贵公司及贵公司的合作机构有权从本人处或合法持有本人个人信息的第三方机构收

集、记录、核实、处理本人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含有《中信保诚隐私政策》“附录 1：定义”所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手机

号码、身份证件号码、财产信息、个人健康生理信息、保单信息、理赔信息、位置信息、保单服务、医疗记录、病历及各类检

查资料和涉嫌欺诈、洗钱、恐怖主义等信息，并对本人的个人信息进行妥善记录和保存。

8. 本人（指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充分理解并同意，贵公司有权将本人个人信息向相关授权合作伙伴共享，贵公司的相关授权合作

机构可对本人的个人信息进行有效性核验、存储、登记、合理的使用与传递。本人已经通过《中信保诚隐私政策》中“我们如

何委托处理、对外提供、转让、公开披露您的个人信息”及“您的个人信息如何在全球范围转移”的内容，充分理解此类个人

信息共享的范围、共享目的和接收方身份。未经本人授权，贵公司不会将个人信息用于人身保险公司和其他合作机构的销售活

动。为确保信息安全，贵公司及贵公司的合作机构应采取有效措施并承担保密义务。

9. 本人（指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同意贵公司在实现处理目的所需的期限内保存及使用本人的个人信息。保存期限自保险合同终止

之日起计算，保险期间在一年以下的为五年；保险期间超过一年的为十年，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本人另有授权的除外。

委托代办授权
本人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件号码 ，代为办理上述申

请事项，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法律责任。如因此发生任何纠纷，本人自愿承担相应后果。

投保人签名： 被保险人/监护人签名：

代办人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营销服务部/代理机构网点名称： 所属组织代码/网点代码：

销售人员签名/代码/联系电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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